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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新竹市107學年度預估有超額教師學校名單，請轉知

所屬教師如有意願經由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

教師介聘至各該學校服務者，應審慎考慮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竹市政府107年4月10日府教學字第107005757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可能超額之學校名單如下：建華國中、南華國中、虎

林國中、新科國中。

三、若經由臺閩地區教師介聘作業調入新竹市超額學校、且為

遞補調出之超額名單者，應無異議接受新竹市政府協調介

聘至新竹市他校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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